


资格条件: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22 条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

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 2023 年或 2024 经审计

的财务状况报告材料或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新成立企业可根据自身情

况酌情递交相关材料）；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具体要求：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具体要求：提供 2025 年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证明材

料；（不需要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须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具体要求：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

书面声明（格式自拟）；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记录名单（http://www.ccgp.gov.cn/search/cr/）查询的信用记录情况（对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记录名单的供应商，应当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如查询结果显示“没查到您

要的信息”，视为没有上述三类不良信用记录。）查询截止时间：项目报名开始

至开标前；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方式：投标人提供查询记录截图（制作

于标书内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八）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二、特殊资格要求：无；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http://www.ccgp.gov.cn/search/cr/


工程量清单及技术参数
项目名称：印江县 2024 年度森林修复－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工程量清单

序号 实施区域 培育模式 单位 工程量 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1 缠溪镇 补植 亩 113.50

2 合水镇 补植 亩 2128.80

3 罗场乡 补植 亩 194.10

4 木黄镇 补植 亩 259.70

5 新寨镇 补植 亩 1348.70

6 中兴街道 补植 亩 690.50

7 紫薇镇 补植 亩 264.70

8 洋溪镇 间伐+补植 亩 3400.00

合 计

技术参数：

1.采伐作业要求：

（1）林分郁闭度不低于 0.6；

（2）岩溶石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容易遭受风倒雪压危害的地段，或第一次疏伐时，

郁闭度降低不超过 0.2；

（3）目的树种和辅助树种的林木株数所占林分总株数的比例不减少；

（4）目的树种平均胸径不低于采伐前平均胸径；

（5）林木分布均匀，不造成林窗、林中空地等；

（6）天然次生林采伐后密度满足相应密度要求，杉木和马尾松人工林采伐后密度满足相

应密度要求。

（7）蓄积强度 20%以下。

2.采伐剩余物处理要求：



（1）伐后要及时将可利用的木材运走，同时清理采伐剩余物。可采取运出，或平铺在林

内，或按照一定间距均匀堆放在林内等方式处理。有条件时，可粉碎后堆放于目标树根

部鱼鳞坑中。坡度较大情况下，可在目标树根部作反坡向的水肥坑（鱼鳞坑）并将采伐

剩余物适当切碎堆于坑内。

（2）对于感染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及林业补充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林木、采伐剩余物等，

要全株清理出林分，集中烧毁，或集中深埋。

3.林地清理要求：

对造林地块进行清理，清理方式采用带状清理、带状清理，带状清理规格 1.5 米，带

状清理宽度不低于 100 厘米，全面清理造林地内的灌木和杂草。

4.整地要求：

整地方式穴状，规格 60cm×60cm×50cm。挖坑时，将表土与心土分置于坑的四周。整

地时表土和心土区分放置，以便回填。坑底要平整(不能呈锅底状)，深度均匀，做到坑

内土碎、无杂草石块。根据地形条件，尽量做到横竖成行。

5.栽植密度要求：

平均密度 35株/亩。

6.苗木质量要求：

黄柏，裸根苗，地径 1cm 以上，苗高 80cm 以上，根系发达无损伤，提供“两证一签一

说明”。

7.追肥要求：

复合肥，追肥 1次，0.2kg/株/次，原则上氮磷钾含量 40%以上。

8.栽植技术要求：

植苗时间选择在 11月-翌年 3月的阴天或者雨后造林。将处理好根系的黄柏坚直放在

穴中间，按“三埋两踩一提苗”程序把苗栽紧，最后堆土成馒头状，有条件的浇定根水。

9.抚育管护要求：

栽植后抚育管护 1次，抚育时间为 3-4 月，抚育管护主要措施为割灌除草、扶苗培土、

施肥。

（1）割灌除草。对幼林地进行松土，全面清除苗木周围至少 100cm 范围内的杂草和灌

木。

（2）扶苗培土。黄柏苗木栽植后，土壤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降，苗木会出现松动和倾斜，

施肥时先将苗木周围的土壤踩实，开挖施肥沟，施入肥料后将挖窝剩余土壤全部覆盖在



苗木周围。

（3）施肥。视苗木所处位置的坡度选择不同的施肥方法，肥料为复合肥，氮磷钾总和

40%以上。一是陡坡施肥方法。坡度 25 度以上的陡坡地段，在苗木坡上位距苗木 20厘米

左右处开挖“半环形沟”，沟长 30-60 厘米、沟宽 15-20 厘米、沟深 5-10 厘米，将 200

克肥料均匀施入“半环形沟”内，用细土覆盖在苗木周围形成“包子”形状。二是缓坡

及平地施肥方法。坡度 25 度以下的缓坡及平地地段，在距苗木 20 厘米开挖“环形沟”，

沟宽 15-20 厘米，沟深 5-10 厘米，将 200 克肥料均匀施入“环形沟”内，用细土覆盖在

苗木周围形成“包子”形状。

（4）病虫害防治。实行以营林措施为主的综合治理原则，要求及时掌握情况；健全检

疫制度，严格检疫工作；做好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方针。不使用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化学制剂。



商务要求:

1、项目内容：森林修复-可持续经营 8400 亩，其中：间伐+补植 3400 亩，补

植 5000亩。

2、建设地点：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境内

3、工期：365日历天

4、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质量验收规范标准。



评标方法、评标标准、定标原则

一、评标方法：

√ 综合评分法 □ 最低评标价法

评分项及分值

评分项
分值

标准

价格分

（30 分）

1、评标基准价：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

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值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值按照下列

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2、投标人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其投标价格给予 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

参与评审，此优惠政策不重复享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 60 条评标委员会认为

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

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

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

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0-30

分

技术分

（40

分）

施

工

组

织

设

计

施工方案与技术

措施
施工方案完善合理、措施得当进行评定。 8 分

质量保证措施 质量控制措施是否全面、可行、完善进行评定。 8 分

施工总进度(包

括施工进度计划

横道图、网络图)

及保证措施

进度目标是否明确、满足总工期要求、控制措施

是否全面、可行、完善进行评定。
5 分

施工安全措施
安全控制措施和安全预案是否全面、有效、完善

进行评定。
5 分

文明施工措施
文明施工措施是否得当、合理、符合要求进行评

定。
5 分

施工环保措施
根据环保控制措施是否全面、可行、完善进行评

定。
5 分



施工现场总平面

布置图

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是否紧凑、合理、整齐划一

进行评定。
4 分

商务分

（ 30

分）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职称要求

持有林业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证得 4.0 分；

未满足计 0分；

注：提供身份证、职称证、劳动合同或 2025 年任

意一个月社保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

公章；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4分

技术负责人职称要求

持有林业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证得 4.0 分；

未满足计 0分；

注：提供身份证、职称证、劳动合同或 2025 年任

意一个月社保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

公章；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4分

投标人业绩

提供类似林业业绩，每提供 1份业绩得 4分，最

多 8分，以合同文件或中标通知书为准（复印件

附投标文件中）。

8分

企业承诺

承诺在实施期间严格按《森林防火条例》相关规

定执行防火措施计 6分。未承诺计 0分。以承诺

函为证明材料。

6分

投标人在劳务用工中优

先使用当地或全省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的承诺

评分

承诺使用贵州省或项目所在地降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20人以上的得5分,10-20人的得3分,5-10人

的得 1分，5人以下的得 0分。

5分

其它人员配置

持有林业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配置 1人得 3

分。满分 3分。

注：提供身份证、职业资格证书、劳动合同或 2025

年任意一个月社保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并加盖供

应商公章；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3分

政策性加分（在总得分基础上加分）

1

投标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清单”或“环保产品清单”有效期内中的产

品（强制采购产品除外），在招标采购评审工作过程中，给予适当加分，

即在总得分基础上，每一项加 0.3 分；如投标产品同时属于“节能产

品

清单”和“环保产品清单”两个清单中产品的，每一项加 0.5 分，最

高

不得超过 2 分。（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分



2
对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遇的省份（云南、贵

州、青海）的投标主产品（不含附带产品）在总得分基础上加 3 分。
3分

（二）推荐拟中标候选供应商名单。1、中标候选供应商数量：3个。2、中标候选供应商排列顺

序。经投标文件初审、澄清有关问题、比较与评价评标程序后，按以下办法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

名单的排列顺序（请按采购项目的评标方法从以下三项中选择一项打“√”）：

□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评标结果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

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

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

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三、定标原则：

□ 采购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招标，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供应商。

☑ 采购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招标，在收到评标报告后五个工作日内，按照评标报告中推荐

的中标候选供应商顺序确定中标供应商。

□ 采购人自行组织招标，在评标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确定中标供应商。


